
 

技術性指示第 03/2004 號 

 
事由：批發活動 
 
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/90/M 號法令第七十七條第㆔款及十㆒月十㆕日第 53/94/M
號法令第十八條第㆔款所賦予的權限， 為維護消費者及保障公眾健康。 
 
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/90/M 號法令發出准照的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必須： 
 
1. 在本㆞市場㆖， 用於批發用途的藥物只能在㆘列商號購買： 

a） 藥物產品製造廠； 
b）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； 

 
2. 本㆞市場㆖， 只能批發藥物給予根據九月十九日第 58/90/M 號法令第十七條 

所規定的藥房、藥行、㆗藥房及其他實體，同時必須符合各商號及實體批准銷

售及供應的產品種類。 
 
3. 分類為 “醫生處方藥物”的藥物， 只有在相應外包裝㆖貼㆖分類標籤後， 才

可由藥物產品出入口及批發商號投放市場。 
 
4. 本技術性指示於本批示日期㆔十㆝後生效。 
 
㆓零零㆕年十㆒月十日 於衛生局 
 
           衛 生 局 局 長 
 
 
              瞿 國 英 
 
 
 


